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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職務加給支領標準

❖ $1,800全額支領對象(特教編制內且具特教教師證):
⚫ 集特班教師、資源班專任教師

⚫ 各類巡迴輔導教師

⚫ 商借教育局特教科、調用特教中心之教師

⚫ 人力調整、減課支援鑑定安置(如:心評人員)

(以上不管正式或代理，佔編制、具特教教師證且全時從事特教工作都得支領)

❖ 依實際授課比例分配支領對象(特教編制內且具特教教師證):
⚫ 擔任主管職之特教教師(包括特教組長)

⚫ 分散式資源班導師

❖ $600支領對象(特教編制內不具特教教師證):
⚫ 不具特教教師證之特教代理教師

106年1月6日頒布之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務加給及工作費支給要點第3點:
教師實際擔任與特殊教育有關之特定工作者者，依公立中小學校導師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表支

給特殊教育職務加給。



各學制基本節數

若依授課比例支領之
對象，只要上滿基本
節數，還是可領全額

P.S.超鐘點不列入
實際節數喔



資優班教師是否得請領?



以國中為例:



本局函復:

簡單來說: 要佔特教編制!!!



教師員額、人力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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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教育班級暨教師編制情形調查表

只調查實缺代理!留停、商借、主管減課聘請之代理勿填藍格!



3+4=7 OK!

6-4=2



簡報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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